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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，局内各单位： 

     为落实国务院转变职能、简政放权的要求，进一步推动行政

审批制度改革，持续释放改革红利，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，增强

发展动力，不断提高税收管理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，现就税务行

政审批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。 

     一、持续推进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

     （一）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。2013 年 3 月，

国务院启动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，税务总局严格贯彻落

实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系列精神和要求，从政治、

大局和实现税收现代化的高度，转变观念、创新举措、放管结合，

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核实行政审批项目底数，公开税务

行政审批事项目录，取消和下放税务行政审批事项，加强督促检

查，强化后续管理，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，行政审批制

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，得到了国务院和国务院审改办的充分肯

定。 

     （二）推进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仍存在问题和不足。一是

税务行政审批目录化管理的要求尚未得到全面落实。二是部分税

收征管信息系统流程设置和表证单书调整、修改滞后。三是后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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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跟进不够及时。 

     （三）充分认识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。各级税

务机关务必在思想认识和行动上与党中央、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，

深刻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、深化行政管理

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，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、促进市场在

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必然要求，是预

防和治理腐败、建设廉洁政府的必然要求。各级税务机关应以落

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项要求为突破口，不断深化以风险管理为

向导的征管改革、优化纳税服务、强化信息管税、推进依法行政，

努力推动实现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 

     二、严格实行税务行政审批目录化管理 

     （四）实行行政审批目录化管理。实行行政审批目录化管理，

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重要举措。

2014 年 2 月，税务总局发布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开行政审批事

项等相关工作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10 号，以

下简称 10 号公告），公开了各级税务机关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目

录（不包括仅由地方税务局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，下同），并规

定不得在公开清单外实施其他行政审批。因此，凡是不在 10 号公

告公布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范围内的税务事项，包括依据《税收

减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129 号印发）等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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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性文件设立的备案事项，不得再采取具有核准性质的事前备

案和其他形式的行政审批管理方式。各级税务机关不得以未列入

行政审批事项目录范围内的税务事项的设立依据尚未修改或者废

止为由，对该税务事项继续采取行政审批管理方式；不得对已经

取消的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变相保留或者恢复。 

     （五）公开税务行政审批事项目录。省以下税务机关应当按

照 10 号公告公布本级税务机关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。各级税

务机关应当建立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行政审批

制度改革情况依法更新行政审批事项目录，但不得擅自取消或者

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中的审批事项。 

     （六）积极稳妥推进地方税务机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。地方

税务机关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应当妥善处理税务总局与地方

政府的关系。税务总局的统一规定必须执行，属于地方政府权限

范围内的事项，应当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抓好落实。地方税务机

关要认真执行 10 号公告，同时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开展行政审批

事项摸底核实、清理和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公开工作。对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税务部门规章和税务总局税收规范性文件，以及税务总

局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设立的、仅由地方税

务机关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，其是否取消和下放，应当由设定该

行政审批事项的机关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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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认真落实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配套措施 

     （七）实施税务行政审批合法性审查。各级税务机关不得以

任何形式设定税务行政审批事项。对可能涉及设立行政审批的税

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必须严格把关，依法进行合法性审

查，防止制度性侵权，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。按照“将合法性

审查延伸到税收执法的重要环节。税收重大决策、税务行政审批、

税务行政处罚三项工作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”的要求，积极实施

税务行政审批合法性审查，确保行政审批的合法性。认真落实行

政执法和政府信息公开规定，强化行政审批权力的监督制约，完

善内控机制建设，提高行政审批的公正性和透明度。 

     （八）抓紧清理税务行政审批项目涉及的文件依据、征管流

程和表证单书。各级税务机关应当依据职权全面清理税务行政审

批事项涉及的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。对设定了不在 10

号公告范围内的行政审批事项的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，

应当立即进行修改或者废止；对已经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涉

及的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，应当及时清理、修改或者

废止。税务总局将按照取消和下放税务行政审批项目后的管理要

求，对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流程进行调整。各级税务机关对已经取

消和下放税务行政审批项目涉及的表证单书，应当抓紧进行清理

和修改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719


